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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所刊發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按認購價每

股供股股份港幣 8.04元以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每持有兩股本公司股份獲發一

股供股股份為基準所進行供股（「供股」）之供股章程（「供股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之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供股

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之公告。除另行界定外，本公告所用全部詞彙與供股章程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先前公佈的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決定不會落實

潛在收購事項及將供股所得款項淨額餘款（港幣 709,200,000元）（「所得款項淨額餘

款」）撥付本集團不時遇到的其他物業收購機會。

更改部分所得款項淨額餘款的用途

本集團一直積極參與香港土地或物業項目的建議收購。最近一次為提交沙田市地

段第 609號的投標。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在收購土地或物業項目方面出價尚未

高於競爭對手，因此，所得款項淨額餘款為本集團銀行賬戶內的閒置資金。

本集團仍然致力於在香港收購土地或物業項目，但鑒於激烈的競爭，無法保證本

集團何時能成功收購香港任何土地或物業項目，將所得款項淨額餘款悉數用於收

購物業機會上。

根據現有訊息，董事會預計，自本公告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有關TW6項目

的出資及在升級本集團投資物業的空調系統時所引致的資本開支的總資金需求將

為約港幣 100,000,000元。本集團自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將供股所得款項

淨 額 總 額（ 如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公 告 所 載 ）港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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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00,000元用於悉數償還當時尚未償還的銀行貸款以來並無安排任何銀行融

資。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可用銀行結餘及現金（不包括所得款項淨

額餘款）為約港幣15,000,000元，未達到約港幣100,000,000元的資金需求。

本集團已考慮多種方法解決資金短缺，包括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用本集團的投資

物業籌集債務融資。融資成本與將所得款項淨額餘款存作銀行存款所產生的收入

相比，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重新分配部分所得款項淨額餘款以滿

足其現有業務需求而不是籌集新融資（會攤薄或減少股東應佔盈利）更具成本效

益。

因此，董事會決定將所得款項淨額餘款的用途重新分配如下：

(i) 約港幣 65,000,000元用於撥付不包括在TW6項目現時獲授銀行融資許可用途內

之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其他支出；

(ii) 約港幣35,000,000元用於升級本集團投資物業的空調系統；及

(iii) 餘額約港幣609,200,000元用於收購土地或物業項目。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更改上述部分所得款項淨額餘款的用途將令

本集團財務資源更有效地分配，因此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

承董事會命

萬科置業（海外）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闕東武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旭先生、闕東武女士

非執行董事：

陳志裕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維曦先生、羅芷妍女士、岑信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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